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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合作制公证机构主要内部管理制度
一、合作制公证机构《章程》的制定
（一）制定原则
坚持公益性、非营利的基本定位，严格依法行使公证法赋予的公证证明权；坚持自主开展业务，独立承担责任；坚持创新发展，便民利民，服务社会，提高公证质量水平，维护公证公信力；坚持全体合作人民主协商，协作共赢。
（二）制定程序
合作制公证机构设立前应当召开全体发起人会议，依法制定《章程》，《章程》须经全体发起人一致通过。合作制公证机构《章程》自机构批准设立之日起生效。设立后修改章程的，应报市司法局批准。
（三）主要内容
公证机构的名称、执业场所；公证机构的宗旨；公证机构的组织形式和机构设置；合作人会议的组成和职责；公证机构负责人的条件、职责及产生和变更的程序；合作人的权利和义务；合作人新增、退出、除名的条件和程序；合作人争议的解决；开办资金的数额及来源；财务管理制度、分配制度及债务承担方式；人员聘用的程序；公证机构变更、终止的条件和程序；章程的修改程序；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。
二、合作制公证机构负责人的产生
合作制公证机构的负责人，应当按照《公证法》和《章程》的规定由全体公证员在合作人范围中推选产生，推选产生的负责人应当报市司法局核准、备案。负责人每届任期5年，可连任1届。
三、合作制公证机构制定内部分配制度应遵循的原则
（一）合作制公证机构应按照《章程》的规定，召开全体合作人会议，采用民主协商、共同参与的方式制定内部分配制度。
（二）分配制度应当体现按劳分配、多劳多得的原则，适当激励公证员更多地办理民生类公证事项。既要体现公证员的收入分配与岗位职责、工作业绩、实际贡献相适应，又要体现机构内部不同岗位之间收入分配适度公平的原则。
四、设立合作制公证机构的组织形式和议事规则
（一）组织形式
合作制公证机构由符合条件的公证员个人自愿组合，共同参与，共同出资；不要国家编制和经费，自主开展业务，独立承担民事责任，其财产由合作人共有，以其全部资产对债务承担有限责任；实行民主管理，按市场规律和自律机制运行。
（二）议事规则
合作制公证机构实行民主管理和议事的机构为合作人会议。合作人会议的职权包括：
1．决定公证机构的发展规划；
2．批准公证机构负责人提出的年度预决算方案，决定公证机构的分配方案；
3．提出推选公证机构负责人人选的条件，选举、罢免公证机构负责人，决定新增、退出或者除名合作人；
4．决定重大财务支出和大型固定资产的购置；
5．修改章程，制定规章制度；
6．决定公证机构的分立、合并、解散及财产的清算；
7．其他重大事项。
合作制公证机构还应建立健全公证员大会、管理委员会会议、监督委员会会议制度。
（三）合作人权利义务
1．合作人的权利：参加合作人会议，行使表决权；担任公证机构负责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；监督本机构财务及收支情况和合作人会议决议的执行情况；获得养老、医疗和其他社会保障的权利；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。
2．合作人的义务：忠实履行公证员职责，遵守公证机构的规章制度；执行合作人会议决议、章程规定的其他义务。
3．公证机构负责人是公证机构的法定代表人，负责对本机构的业务活动和内部事务进行管理，对外代表公证机构，依法承担相应管理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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